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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條例》 

(第 558 章)  

 

有關《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亞太區域辦事處)令》 

 

《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常設仲裁法院)令》 
 

 

 

引言 
 

 在二零一六年一月廿六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

令根據《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條例》第 3 條作出－ 

 

(a)  《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亞太區域辦

事處)令》(載於附件 A)；以及 

 

(b)  《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常設仲裁法院 )令 (載於附件

B)。 

 

 

背景 
 

2. 中央人民政府分別與海牙國際私法會議 (海牙會議 ) ⑴及常設仲裁

法院⑵ 簽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適用的東道國協議。香港特區政

府與海牙會議也簽訂行政安排備忘錄 (行政安排備忘錄 )，以實施中央人

民政府與海牙會議之間的東道國協議的若干實務規定。為實施上述東道

國協議及行政安排備忘錄，我們需要作出安排，包括宣布當中若干條文

                                                           

附註
⑴

  海牙會議是國際私法界中主要的全球性政府間組織，自一八九三年起，一直

致力發展和提供多邊的國際私法文書 (一般稱為《海牙公約》 )，以應付全球

需要。目前全球有超過 1 3 0 個國家屬一項或多項《海牙公約》的成員。  

 

附註
⑵
  常設仲裁法院是政府間的組織，有逾百個成員國，是知名的國際仲裁機構。

常設仲裁法院在一八九九年成立，一直為不同組合的國家、國家實體、政府

間組織及私人當事人，提供解決爭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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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有關條文涉及海牙會議、常設仲裁法院，以及其

相關人員的地位、特權及豁免權。 

 

 

理據 

 

海牙會議協議及行政安排備忘錄 

3. 在中央人民政府支持下，海牙會議常務和政策大會在二零一二年

四月通過建議，在香港特區設立海牙會議亞太區域辦事處 (區域辦事

處)，以協助海牙會議達致其在區內的目標。為此，海牙會議與中央人民

政府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簽訂了關於在香港特區設立區域辦事處

的東道國協議 (海牙會議協議 )。香港特區政府也在同日與海牙會議簽署

行政安排備忘錄，以實施海牙會議協議的若干行政及實務規定。 

 

4. 海牙會議設立區域辦事處，標誌着該組織對香港特區作為區域法

律服務中心，投下重要的信心一票。海牙會議協議及行政安排備忘錄實

施後，會利便區域辦事處在區內提供服務，從而鞏固香港作為區域法律

服務中心的地位。 

 

5. 海牙會議協議及行政安排備忘錄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起生

效。按照一貫做法，我們需要藉本地立法實施海牙會議協議及行政安排

備忘錄中關於區域辦事處及其相關人員的法律地位、特權及豁免權的條

文。 

 

常設仲裁法院協議 

6. 二零一五年一月四日，中央人民政府與常設仲裁法院就在香港特

區進行常設仲裁法院的仲裁及其他形式的解決爭議程序，簽署東道國協

議(常設仲裁法院協議)⑶。 

 

7. 常設仲裁法院協議會利便常設仲裁法院在香港特區進行解決爭議

程序，並確保該等程序得到所需的支援服務，從而吸引更多當事人(尤其

是鄰近地區的當事人 )選擇香港特區作為常設仲裁法院聆訊案件的地點

(特別是國際投資仲裁)。 

 

8. 常設仲裁法院協議的簽訂，是對香港特區 (包括本港法律制度和

仲裁基建)投下信心一票。常設仲裁法院協議順利實施，有助進一步鞏固

香港特區作為國際及區域解決爭議中心的地位。 

 

                                                           

附註
⑶
 常設仲裁法院與香港特區政府也在同日簽署相關的行政安排備忘錄，當中的

條文可透過行政措施予以實施，而無須為實施條文制定任何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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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常設仲裁法院協議自二零一五年一月四日起在中國 (包括香港特

區)生效。按照一貫做法，我們需要藉本地立法實施常設仲裁法院協議中

關於常設仲裁法院及其相關人員的法律地位、特權及豁免權的條文。 

 

 

命令 
 

10. 海牙會議令(載於附件 A)旨在承認區域辦事處在香港特區的法律

地位，並落實海牙會議協議及行政安排備忘錄所訂明的特權及豁免權。

上述特權及豁免權，與區域辦事處作為知名國際私法組織區域據點的職

能相稱，並與現時在香港特區設立辦事處的其他國際組織所獲給予者大

致相若。 

 

11. 常設仲裁法院令 (載於附件 B)旨在承認常設仲裁法院在香港特區

的法律地位，並落實常設仲裁法院協議所訂明的特權及豁免權。上述特

權及豁免權，與常設仲裁法院作為知名國際仲裁機構的職能相稱，並與

現時在香港特區從事業務的其他國際組織所獲給予者大致相若。 

 

 

立法程序時間表 
 

12. 上述命令將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刊登憲報。經考慮在刊憲後進

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所需的時間，我們建議命令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六日

開始實施。 

 

 

建議的影響 
 

13.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有關命令不會影響《國

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條例》的現行約束力。建議對政府並無重大的財政

影響。如有額外需求，預期各決策局／部門能以現有資源吸納。對公務

員、生產力、環境、經濟、可持續發展、家庭或性別事宜沒有影響。因

實施有關命令而增加的工作量會由相關部門以現有資源承擔。 

 

 

公眾諮詢 
 

14. 我們已告知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有關推廣香港特區作為

國際仲裁及法律服務中心的工作，包括推動區域辦事處在二零一三年一

月在香港特區設立，以及在二零一五年一月與常設仲裁法院簽署常設仲

裁法院協議。 

 

 

 

 



第 4頁    

宣傳安排 
 

15. 我們將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和公眾查詢。 

 

 

查詢 
 

16.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3918 4772 聯絡律政司

副首席政府律師(條約法律) 丁國榮博士。 

 

 

 

 

 

 

 

 

 

 

 

律政司 

二零一六年一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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